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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案件減述流程及 
兒童、心智障礙者早期鑑定之簡介 

檢察官  陳怡利 

壹、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及流程 

一、 緣起 

為落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保護被害人防治性侵害

犯罪之立法意旨，避免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從報案開

始，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多次不斷重複陳述案情、一再

回憶被害經過、勾起傷痛、再度產生心理創傷、影響

指訴犯罪意願。且被害人因時間記憶、精神狀況、情

緒起伏變化等因素影響每次陳述之清晰完整及一致性 

、減弱證述之證明力。另兒童或心智障礙者陳述能力

差，加上重複陳述負擔沈重，易發生供述前後矛盾不

一、證據能力遭質疑，因此內政部及法務部分別就性

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訂定作業要點，茲將

處理流程說明如次。 

二、 處理流程 

   （一）受理案件 

檢察系統、警政系統、社政系統、醫療系統、教育

系統、其他專業人員等，均有可能受理性侵害案件，

不論何單位接獲性侵害案件，均須填寫『性侵害犯

罪事件通報表』，並於 24小時內通報性侵害防治中

心，防治中心接獲通報後須立即指派社工人員辦

理。 

   （二）驗傷採證 

       1.受理性侵害案件後，原則上性侵害防治中心接獲

通報後會指派社工人員處理，在溫暖支持的態度

下，協助被害人保全證據，並協助被害人身心創

傷的診療。通常由社工人員或專責人員（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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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驗傷採證，由警察或社工陪同到醫療院所進

入「性侵害被害人處理流程」，向被害人解釋驗傷

之重要性，並由警察機關送驗並保管證物袋。但

也有例外情形，是被害人已先至醫院驗傷後才報

警處理。此階段之處理方式，有「打開證物盒」
1
及

「不打開證物盒」
2
二種情形。另外，就藥毒物採

證
3
、胚胎採證

4
及緊急案件

5
，均有特殊流程。 

2.暫緩送驗：  

（1） 背景 

           認識者性侵案件占性侵害案件 8 成，被告否認

發生性行為時，始有 DNA鑑定必要性，提高定

罪率，因 DNA 鑑定成本高，為縮短鑑驗時間、

提高鑑識效能。 

（2） 認識者性侵 DNA 鑑定案件鑑驗盒暫緩送驗流

程。 

（3） 警方於移送書犯罪事實欄中註明『本案由○○醫 

院採集之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袋（母袋與子袋）

符合認識者性侵鑑驗盒暫緩送驗情形，故證物逕

                                                 
1打開證物盒須符合以下情形：①案發後七日內、②被害人簽署同意書。若專責人員未陪同驗傷

採證時，則至醫院取證物盒時，須提示證件醫院始可交付。打開證物盒之交接事項（醫院與專

責人員）：①驗傷診斷書-不放入證物盒、②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袋；③照片光碟-不放入證物盒；

④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⑤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不放入證物盒。 
2不打開證物盒之情形：①被害人不同意簽署同意書-進行醫療處置，不進入採證程序；②被害人

同意簽署同意書，但案發後超過七日-進行不打開證物盒之驗傷，改以核發之密封袋處理。不打

開證物盒交接事項（醫院與專責人員）：①驗傷診斷書-不放入證物袋；②照片光碟-不放入證物

袋；③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不放入證物袋；④員警交接事項表。 
3若性侵害之被害人疑似被下藥時，須做藥毒物之採證，通常會對被害人抽血及驗尿。詢問被害

人時，須了解其近 5 日內服用哪些個人藥物，因為被害人曾服用之藥物可能會干擾鑑定結果。

此外，若距離案發已超過 96 小時後，則毋須做尿液鑑定，因人體代謝關係，可能會鑑驗不出來 ，

所以尿液鑑定無實益。另外特別注意現場蒐證工作，尤其被害人曾飲用過之飲料罐須蒐集，以

方便鑑驗。目前負責藥毒物鑑驗之專責醫院有台北榮民總醫院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鑑驗完成後，鑑驗報告原則 10-14 天完成，並送回原委驗之警察機關。若鑑驗報告結果呈

陰性，檢體在 6 個月內會銷燬，若呈陽性，則由警察機關取回，並將報告連同證物一併移送地

檢署。特別提醒，若須加驗其他項目，須特別告知鑑驗單位。 
4若被害人懷孕、放棄胎兒而做胚胎引產手術時，可做胚胎採證，但須符合優生保健法規定。未

成年被害人須經監護人同意，若懷孕 12 周以內-採集絨毛，若懷孕 12 週以上者，採集臍帶。 
5若加害人為陌生對象之緊急案件，證物盒外加貼粉紅色標籤且鑑驗機關優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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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貴署贓物庫』字樣，使檢察官知悉鑑驗盒尚未

鑑驗。由於證物保管困難，之前警政署作法均是

將證物隨案移送地檢署贓物庫。  

（4） 本署處理方式：  

法務部就此，原則尊重個別地檢署及檢察官作法。

本署則採取下列處理方式：通知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婦幼隊，對於未檢附檢驗報告之鑑驗（證物）

盒，本署贓物庫將不再收取入庫；且目前就「認

識者性侵害案件鑑驗（證物）盒」為以下處理： 

① 警方移送之案件檢附鑑驗報告及鑑驗盒者  

始可入贓物庫。 

② 未檢附鑑驗報告但已入贓物庫者,由承辦      

檢察官研判有無送驗必要，若有送驗必要

交由移送單位送驗；若無送驗必要，於案

件不起訴處分確定且無爭議時予以銷毀。  

（三）訊前訪視評估： 

      此階段主要瞭解被害人是否適合以「減少被害人重

複陳述作業要點」（內政部訂定，以下簡稱「作業要

點」）之流程進行，須先向被害人說明訊前訪視之目

的及本作業之被害人之權益保障，並交付「被害人

權益保障說明書」，評估被害人是否為作業要點適用

之對象、是否適合進入會同訊問、是否須專業人員

進入流程，完成被害人簽署「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

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評估何人適合陪同被害人

進入流程，聯繫與確認啟動訊問之時間。 

        若社工評估被害人為作業要點之適用對象（18歲以

下之未成年人、心智障礙者、有意願者），且適合

進入減述流程，通常會先填具訊前訪視紀錄表，並

由被害人填寫減述同意書（作業要點第 6 點），若

被害人為禁治產或未滿 12 歲者，應經監護人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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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理人同意，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為加害人者 

，不在此限。之後社工填寫減述報告單並由警方向

地檢署檢察官或少年法院法官通報。 

（四）製作警詢筆錄 

        依作業要點規定，社工於徵詢被害人意見（作業要

點第 6點）決定訊問之時間地點，由司法警察與社

工會同進行詢問（作業要點第 7 點），進行流程時

告知全程錄音、錄影，並得以視訊連線（作業要點

第 7 點），通知檢察官到場或以傳真方式、電子郵

件向承辦檢察官報告，若有不足，應即指揮補訊（作

業要點第 7 點），現場參與人員有性侵害專責人員

（警方）、社工人員、若有特別情形須精神科醫師、

心理師、其他專業人員協助時（特教老師、手語翻

譯等），此與後面之兒童及心智障礙者之早期鑑定

相關（容後敘明）。至於檢察官是否親自到場？依

個案而定，若未實際到場者，以電話聯繫、傳真訊

問內容。 

本署婦幼組檢察官均有排班輪值性侵害減述案件

之通報，當日若有接獲警方通報，警方或社工會向

值班之檢察官報告相關案情，但是否進入減述流程

及開始製作減述之警詢筆錄，則由當日值班之檢察

官判斷認定，若檢察官認為適合進入減述流程，則

可諭知警方開始製作筆錄，至於檢察官是否親自到

場，則由該檢察官自行判斷，通常原則若檢察官不

到場，則由警方全程錄音、錄影製作筆錄，並於告

一段落後，由警方將被害人之警詢筆錄傳真予該值

班檢察官審閱，檢察官若認有不完備之處，可請警

方就不足部分補訊，同時因該通報之減述案件事後

會分他案由該值班檢察官偵辦，故此時檢察官可就

該案後續如何偵辦，及相關應調查之證據諭知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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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足。若檢察官審閱警詢筆錄後認詢問事項已完足 

，則警方始可結束錄音、錄影。 

於製作筆錄過程中，可準備安撫被害人之工具，例

如玩具、彩色筆等，且詢問時亦有輔助工具，例如

偵訊娃娃（男、女）或紙筆等，在和諧的氣氛下協

助被害人完整陳述事實。 

（五）偵查階段之注意事項 

      1.返回現場偵查蒐證：帶被害人返回案發現場-案情

釐清、發現新證據，若屬陌生人性侵害應通知鑑識

人員或鑑識課著便服至現場採證，若係屬認識者性

侵害或網友性侵-由專責人員回現場拍照及繪製現

場圖。 

2.現場採證應注意事項： 

① 被害人住宅是否遭外力入侵、拍照紀錄其他犯罪 

          或打鬥痕跡（證明是否結合其他犯罪例如:竊盜

或強盜等）、留意現場有無控制被害人行動之工具

（例如:繩索或膠帶）、蒐集被害人案發當時之衣

物並紀錄是否有破損情形，若有破損則是違反被

害人意願之最佳證據。 

② 拍照紀錄可疑斑跡及現場狀況（例如：遺留在床 

 上之精液斑）。 

③ 檢查垃圾桶內之遺留物（例如：衛生紙或保險 

套）。 

④ 搜尋可能之下藥跡證（例如:現場的杯子可能留有  

唾液、指紋、藥物等）。 

⑤ 被告 DNA跡證（例如:被告食用過之飲料瓶有唾 

液 DNA）。 

3.案件移送時會以指紋機製作嫌疑人之指紋並製作

FTA（Flinders Technology Associates）卡送刑事警察

局建檔，另有 IEOK（內政部警政署應用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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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亦即案件分析及資料建檔，受理或破獲案件

72小時內輸入被害人及嫌疑人調查表 IEOK完成填

報、輸入及建立電腦資訊檔案，另製作被害人證據

一覽表（被害人真實年籍資料對照表彌封），將相關

卷證整理完成附卷後，警方會將該案件函送至地檢

署偵辦，此時地檢署會分偵字案號，將該偵案分由

原當日值班減述之檢察官，此時該承辦檢察官收取

該偵案卷宗後，可將原已分之他案併入該偵案一併

辦理。 

 

貳、兒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早期鑑定之簡介 

一、緣起 

    性侵害犯罪具高度隱密性，案發時鮮有目擊者，案發後

之證據又易於湮滅，故而被害人供述往往成為唯一或是

最有利的證據，然面對幼童或心智缺陷之性侵害案件被

害人時，常因認知及語言表達能力造成詢問案情與製作

筆錄的困難，且筆錄之證據能力亦多遭質疑；實務上法

院或地檢署認為被害人需要接受鑑定而委請醫療機構

進行鑑定時，往往已距離案發時間甚久，除須讓被害人

再次回想受害當時之不堪情境外，據此所得到的鑑定效

果亦受時間因素影響，所以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與本署嘗

試結合專業醫師領導的鑑定團隊加入案件受理流程的

機制，期建立更符需求之模式。 

二、 目的 

 協助幼童或心智缺陷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製作警詢筆 

錄。 

 鑑定被害人在受到性侵害後的立即創傷反應。 

 鑑定被害人智力狀況及表達能力年齡與證詞之可信

度。 

 比較提前在受理時進行鑑定與司法機關諭令鑑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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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與成效。 

三、 適用對象 

高雄市所受理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為 12歲以下兒童

或（疑似）心智障礙 (不限年齡) 者。 

四、 預期效益 

 縮短高雄市處理團隊受理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為兒童

或(疑似)心智障礙者之警詢筆錄時間。 

 提升警察機關移送此類性侵害案件之品質外，藉以提

高司法機關之起訴及定罪率，追求實質正義。 

 提供被害人身心狀況等相關佐證資料以供司法單位

參考。 

 透過專業團隊的合作，協助被害人找尋證據並減少重

複訊問的次數，藉以提高高雄市服務效能與品質。 

五、 流程 

社會局社工於受理通報之際，評估服務對象需否專業

團隊鑑定，經評估需要後，由警方通報檢察官及鑑定

團隊。目前本署採行之方式：當日輪值減述案件之檢

察官接獲警方通報後，評估適合進入減述流程，且被

害人屬 12歲以下之兒童或（疑似）有心智障礙 (不限

年齡) ，認適宜進入早期鑑定程序者，則於通報當天

原則先不製作警詢筆錄，而由警方及社工聯繫配合之

醫療院所（目前與本署配合的是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及

榮民總醫院）預約早期鑑定之時間，高雄市立凱旋醫

院通常均固定排每週三上午之時間進行早期鑑定，故

早期鑑定係採預約制，並無法直接於通報當日進行，

均須預約之後的時間，由於醫療院所人力不足之故，

通常預約的時間均須至通報後 1個月，筆者之前值班

通報的 3件，均在凱旋醫院進行早期鑑定，且均係通

報後約 1個月始會同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

警方、被害人及其家屬在醫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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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進入早期鑑定程序後，藉由醫療團隊就被害人之智

能狀況、認知及表達能力年齡、證詞之可信度及其在受

到性侵害後之創傷反應等事項予以鑑定，使檢警對被害

人之偵訊、社工人員之輔導更趨專業，使性侵害案件之

偵查更為精緻且更接近於真實。 

 

參、 結語 

性侵害犯罪因隱密性極高，往往除了被害人之指述外，

缺乏其他積極證據，而幼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由於

渠等認知及表達能力顯較一般人低下，對於未具備相關

醫療或輔導專業之偵辦人員而言，實難以在偵查時順利

取得正確且完整有效之訊問內容，造成婦幼組檢察官舉

證上極大之挑戰。過去雖得於訊問後再送請相關單位作

司法精神鑑定，然而，除了須讓被害人再次回想當時不

堪之情況外，亦因距離案發時間已久，據此得到之鑑定

結果易受期間其他糾葛之發生而受到影響，致影響事證

不易補強。因此，本署自 99 年起，與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婦幼隊、社會局、及相關醫療院所共同實施性侵害犯

罪案件之早期鑑定，即在對被害人進行減述流程訊問之

初，結合專業醫師領導之鑑定團隊（含精神科醫師、諮

商心理師、社工師及專責人員）加入案件之偵查，檢察

官亦親自到場與上開醫療、社政及警政等單位，共同就

被害人之身心狀況、認知、表達及陳述能力，甚而就證

詞之可信度，進行充分瞭解，以利偵查之進行，使得被

害人之訊問筆錄可符合真實及客觀，藉以提升警察機關

移送此類性侵害案件之品質外，藉以提高司法機關之起

訴及定罪率，追求實質正義。 


